


新疆绿色电力交易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一、编制依据

开展绿色电力交易，目的是通过市场化方式全面反映绿

色电力的电能价值和环境价值，引导用户形成主动消费绿色

电力的共识，实现全社会绿色低碳用能转型，符合国家和自

治区能源转型要求。主要依据文件如下：

1.《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

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函

〔2022〕39 号)。

2.《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

电力市场体系的指导意见》（发改体改〔2022〕118 号）

3.《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

转型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发改能源〔2022〕206 号)

4.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绿色消费实

施方案》（发改就业〔2022〕107 号）

5.《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绿色电力交易试点

方案的复函》（发改体改〔2021〕1260 号）

二、方案必要性和可行性

1.绿色电力交易是落实双碳目标重要举措。绿色电力交

易能够反映绿电的环境价值，增强绿电在电力市场的竞争力，

能够加快推进新疆绿色能源开发利用和电力行业清洁低碳

的发展，以更低成本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国家促进绿色

消费实施方案中也提出绿色电力交易要加强与碳排放权交



易衔接，绿电交易与碳市场挂钩后，用户可以选择直接购买

绿电来扣减碳排放总量，相比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更容

易实现。

2.绿色电力交易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消纳。通过建立绿色

电力交易与可再生能源责任权重挂钩机制，引导用户参与绿

色电力交易履行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尤其促进自治区高耗

能企业绿色用能，随同交易执行同步完成绿色价值向用户转

移。绿色电力交易开启了我国绿证与物理电量捆绑交易新模

式,“电证合一”模式有益于促进新能源电量的物理消纳。

3.绿色电力交易有利于提升自治区外向型企业竞争力。

绿色电力交易是国内首次无补贴新能源交易品种，绿色电力

交易的消费认证有利于与国际认证接轨，也将助力企业突破

碳关税等国际贸易壁垒，提升产品竞争力。我区硅基产业、

铝冶炼、铜箔行业企业为其下游提供原材料，其下游企业有

产品出口，对绿色电力以及绿色电力消费认证有硬性需求。

4.内地绿电交易已初具规模。2021 年，国家发改委、国

家能源局正式复函《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工作方案》，依托国

网 e-交易平台，内地多省启动了绿电交易试点，截至今年 4

月份绿电交易电量累计超过 100 亿千瓦时，取得了比较好的

成效。绿色电力交易将进一步完善新能源市场化消纳机制，

促进新疆新能源消纳。

三、新疆绿色电力交易方案（试行）具体内容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

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战略部署，加快建立有利于促进



绿色能源生产消费的市场体系和长效机制，推进绿色电力交

易工作有序开展，依据《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发改

能源规〔2020〕889 号）》、《绿色电力交易组织流程管理规范》

（京电交新〔2022〕15 号）、《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绿色电力交

易试点实施细则》（京电交新〔2022〕24 号）及新疆年度电

力直接交易实施方案等文件，制定新疆绿色电力交易方案。

（一）绿色电力交易定义

绿色电力交易特指以绿色电力产品为标的物的电力中

长期交易，用以满足电力用户购买、消费绿色电力需求，并

提供相应的绿色电力消费认证。

（二）绿色电力交易范围

1.发电企业： 初期，绿色电力交易的发电企业主要为未

纳入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政策范围内的风电和光

伏等平价新能源企业。（以下简称“平价新能源”）企业应在

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平台完成注册并取得项目代码，且

具备绿证发放资格。

2.电力用户：参与绿色电力交易的电力用户主要为具有

绿色电力消费及认证需求、愿意为绿色环境权益付费的用电

企业（例如石油、硅基、高耗能等企业），主要包括直接参

与或由售电公司代理参与交易的用户。参与绿色电力交易的

售电公司代理有绿色电力消费需求的电力用户购买绿色电

力产品，并通过零售合同销售给相应用户。

（三）绿色电力交易机制

1.交易品种



本方案所指绿色电力交易为省内中长期电力交易，是指

由电力用户或售电公司通过电力直接交易的方式向疆内发

电企业购买绿色电力产品。

2.交易方式

初期，发电企业和电力用户、售电公司通过双边方式达

成交易电量、电价，签订双边交易合同。条件成熟后，适时

开展挂牌交易。

3.价格机制

绿色电力交易申报价格为绿色电力产品的综合价格（即

电能价格和环境价格的总和）。

参与绿色电力交易的电力用户、售电公司，其购电价格

由绿色电力交易价格、输配电价、辅助服务费用、政府性基

金及附加等构成。输配电价、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执行。辅助服务费用待市场化用户分摊及返还相关机

制建立后实施。

绿色电力交易初期，按照平稳起步的原则，市场主体按

照发电侧上网绝对价进行申报，申报价格下限为 262 元/兆瓦

时，待市场成熟后逐步调整。

4.交易组织

绿色电力交易初期以月度为周期组织开展，原则上每月

10 日开市，遇节假日调整。鼓励市场主体间签订年度及多年

交易合同，建立促进绿色电力发展的长效机制。月度交易可

根据市场主体在 e-交易平台上提交绿色电力交易需求申请

开展。



初期，为减少偏差，参与绿电交易电量限额原则上控制

在平价新能源发电企业年度、月度发电能力的 70%。

5.安全校核

电力交易机构将绿色电力交易无约束出清结果提交相

关电力调度机构进行安全校核，电力调度机构安全校核后，

由电力交易中心发布成交结果。

6.交易合同

绿色电力交易签订电子合同，采用“交易承诺书+交易

公告+交易结果”的方式，交易结果在 e-交易平台一经发布，

电子合同即为成立，电子合同与纸质合同具备同等效力。

售电公司代理有绿色电力消费需求的电力用户购买绿

色电力产品，应与相应用户签订协议，明确绿电交易电量分

配原则和绿证统计等事宜。

7.合同调整

为保障绿色电力交易关系可溯源、绿色权益归属明确，

初期，暂不开展合同回购、转让交易。条件成熟后，绿色电

力交易范围内的发电企业和用户间在合同各方协商一致的

前提下，可开展合同调整及合同转让（合同转让需在相同交

易品种间开展），以促进合同履约。

8.交易执行

在保证电网安全运行的基础上，同一交易周期内参与绿

色电力交易的发电企业对应合同电量，由电力调度机构予以

优先安排，保证交易结果的优先执行。

9.交易结算



参加绿电交易的发电企业、售电公司、电力用户与电网

企业的调度、结算等关系保持不变，由电网企业结算。

电力交易机构负责向市场主体出具绿色电力交易结算

依据， 绿色电力交易优先结算，月结月清，合同偏差不滚

动调整。

为确保绿色电力产品可追踪溯源，绿色电力交易合同实

际结算电量为发电企业上网电量、电力用户实际用电量、合

同签订电量三者取小确定。

（1）当发电企业上网电量和电力用户用电量均超过绿

色电力交易合同电量时，按合同电量结算。当至少有一方电

量低于合同电量的，根据电量较低一方的实际上网/用电量结

算。

（2）同一电力用户/售电公司与多个发电企业签约，总

用电量低于总合同电量的，该电力用户/售电公司对应于各发

电企业的用电量按总用电量占总合同电量比重等比例调减。

同一发电企业与多个电力用户/售电公司签约的（含省间绿电

交易合同），总上网电量低于总合同电量时，该发电企业对

应于各电力用户/售电公司的上网电量按总上网电量占总合

同电量比重等比例调减。

（3）绿色电力交易电能量偏差按照按照新疆相关规则

开展偏差结算。

（四）其他

绿色电力交易平台。基于“e-交易”电力市场统一服务

平台，开设绿色电力交易专区，新疆电力交易中心依托“e-



交易”为市场主体提供“一网通办”绿色电力交易服务，提

供绿色电力交易申报、交易结果查看、结算结果查看及确认，

绿证查询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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